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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準備計劃 
 

每個家庭應有一份家庭準備計劃。我們希望你永遠不會用到你的計劃，但備好一份計劃不

失爲一個好做法，這有助於減少因突發狀況所造成的壓力。本資料包將幫助每個人制定一

份家庭準備計劃，不論其移民身分是甚麼。 

 

了解你的權利 

 

每個人──有證和無證人士──在本國均享有權利。確

保你、你的家人（甚至子女）、同居者、鄰居和同事，

不論他們的移民身分，均知悉如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或警察到訪你的家、鄰里或工作場所時，他們有

權保持緘默以及了解所有他們的其它權利。你可以在此

網頁找到有關這些權利的更多資訊：

https://www.ilrc.org/know-your-rights-and-what-

immigrant-families-should-do-now. 

 

弄清你的移民選擇 
 

和一名你信任的法律服務提供者交談，看看是否有方法

取得移民身分，或如你已持有某一類型臨時移民身分，

看看是否有方法取得綠卡或美國公民身分。如你有刑事

犯罪被捕或被定罪的情況，弄清會如何影響你的移民狀

況，或是否有方法可以清除記錄。請上網

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查找一個你所在

地區的可靠法律服務提供者。 

 

制定一項照顧兒童的計劃 
 

制定一項計劃以便可信賴的成人可在你無法照顧你子女時代為照顧。此計劃應包括緊急號

碼、重要聯絡人資料名單，以及一份重要文件檔案。這一份資料包包括連同這些文件的樣

本。 

目錄 

 

A. 制定一項計劃 第 2

頁 

 

B. 重要文件清單 第 4

頁 

 

緊急聯絡資料表 第 5

頁 

 

C. 照顧者授權宣誓書第 7

頁 

a. 關於 CAA常見問題 

b. CAA樣本 

 

http://www.ilrc.org/
https://www.ilrc.org/know-your-rights-and-what-immigrant-families-should-do-now
https://www.ilrc.org/know-your-rights-and-what-immigrant-families-should-do-now
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


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移民法律資源中心） www.ilrc.org  2 

第 1 步：你無法照顧子女時，確定何人可照顧你的子女，並與該人交談 

 

物色一位你信賴並且子女認識兼相處融洽的有責任心的成人。你指定照顧你子女的該名人

士，最好是，具有合法移民身分。與此人詳談關於你對的子女的期盼，以及你期望他們提

供怎樣的照料。確保此人知道他們被列入你的緊急聯絡人名單之内，並且知道如何獲取你

所有重要的文件和資料。記緊此人的電話號碼，並讓你的子女也記住該號碼。 

 

第 2 步：準備好照顧兒童的計劃 

一旦你物色好人選並在代為照顧子女事宜上與此人達成共識，你便可以開始準備計劃。 

CAA：「照顧者授權宣誓書」(“CAA”)在加州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可允許另一人在

你不在的時候代為照顧你的子女，並為你的子女做基本的決定而不會影響你身為父母的權

利。在加州，CAA可允許你所指定的照顧者代表你的子女，替其做某些學校和醫療的決

定。CAA可交予你子女的學校或健保提供者，而不會影響你對你的子女的管養和管束。有

關 CAA更多資料以及你可使用到的表格，均包括在此資料包的最後。請注意：CAA 僅限在
加州内使用。 

 

在大部份情況下，照顧者授權宣誓書已足夠，無須再填妥任何額外的法律文件。如你的情

況更為複雜，例如，若你與你子女的其他父母存在管養爭議，而你的子女有著迫切的醫療

需求，或你計劃讓你的子女留在美國長期交由一名非家長的照顧者，你應與律師交談，並

可考慮為你的子女指定一名監護人。 

 

監護權：監護權是一項正式的法律協議，只可由法庭裁定。如法庭為你子女任命一名監

護人，該監護人則具有完全的法定和實質性的管養權。監護權並不會終止撫養權，但能暫

時終止現行使的監護權，並且只有法庭可決定是否終止監護權以取回你的撫養權。再者，

對大部份的家庭而言，CAA是最優選的第一步，並會提供足夠的保護，而且必要時，他們

亦可以以後再追究監護權。指定監護人的表格樣本和更多有關監護權的資料，請查閲 Bet 

Tzedek Legal Service的“Family Preparedness Toolkit”（家庭準備工具包）。指定

某人擔任監護人並對你子女享有法定的管養權是一個慎重的決定；你應在採取此行動前

與律師交談。 

 

授權書備註：授權書是一份由你簽署授權他人代表你本人按照訂明的方式行事的書面文

件。例如，授權書可用於指定另一人處理你的財務、做商業決定，或用你的金錢來付租金

或按揭。在加州，我們不建議用授權書這一方式來指定另一人照顧你的孩子。但是，如

你想予以他人權力獲取和動用你的資金以照顧你孩子的話，你或者想用授權書。這是一個

非常慎重的決定，你應和律師討論。 

 

 

http://www.ilrc.org/
https://www.bettzedek.org/our-services/rapid-response/


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移民法律資源中心） www.ilrc.org  3 

第 3 步：創建一個重要文件檔案 

 

將指定的照顧者在你不在時照顧你子女需要的重要文件收集歸入一個檔案中。重要文件包

括你子女的學校、醫療歷史和聯絡人資料。應包括在內的建議文件，以及一份收集你孩子

資料的有用樣本，均列在資料包的最後。請確保你指定的照顧者知道此檔案放在何處，以

便他們需用時找到。 

 

第 4 步：和你子女談談你的計劃 
 

以適齡方式開導並不要讓子女感到焦慮，讓其了解何人會在你因某種原因無法照顧他們的

時候接管並照顧他們。向你子女保證，直至你可以再照顧他們為止，即使是一段短時間，

也會有人照顧他們。 

 

第 5 步：更新你子女學校的緊急聯絡人資料 
 

一旦你就子女照顧事宜制定計劃，確保向你子女的學校或日托提供者提供你所指定的照顧

者的聯絡資料。這可確保如學校無法聯絡你時，他們可打電話給此人。如你指定的照顧者

曾變更他們的電話號碼，確保要更新他們的聯絡資料。 

  

http://www.il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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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檔案 
選擇在一個安全地方用一個檔案保存全部這些文件，或這些文件的副本。 
告訴你的子女、家人和指定的照顧者在緊急情況下在何處能找到此份檔案。 

 

  護照（如你仍沒有，現在為你子女辦理護照是好主意） 

 

  出生證 

 

  結婚許可證（如適用） 

 

  照顧者授權宣誓書 

 

  你可能持有針對任何人的任何限制令（如適用） 

 

  外籍人號碼（A-number）和任何移民文件（工作許可證、綠卡、簽證等） 

 

  證明你在美國的居住地和你在美國的實際居留時間的文件 

 

  駕駛執照和／或其他身分證 

 

  社會安全卡或 ITIN號碼 

 

  出生登記（美國出生而在母國登記的子女）（如適用） 

 

  重要的子女資料（參見下一頁的樣本） 

 

  緊急號碼和重要聯絡人資料（參見下一頁的樣本） 

 

  子女的醫療資料，包括健康保險、藥物清單、以及醫生的聯絡資料 

 

  任何你要快速找到的其它文件 

http://www.il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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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子女資料 
保留此資料以便你指定的照顧者持有他們所需的全部資料。 

子女姓名  

出生日期  

子女手機號碼（如適用）  

學校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號碼  

教師姓名  

課室號碼  

課後計劃  

課後計劃電話號碼  

其他活動營／運動／計劃  

其他活動營／運動／計劃電話號碼  

過敏  

醫療狀況  

服用的藥物  

醫生電話號碼  

醫生地址  

健康保險  
 

緊急號碼和重要的聯絡資料 
將此資料保存在一個你和你家人均可輕易取得的地方 

 

緊急號碼  

即時緊急 911 

警察局  

消防局  

毒物控制中心  

家庭聯絡  

母親／家長／監護人  

住家電話  

手機  

工作地址  

工作電話號碼  

父親／家長／監護人  

住家電話  

手機  

工作地址  

http://www.il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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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電話號碼  

其他緊急聯絡人及與其關係  

手機  

其他緊急聯絡人及與其關係  

手機  

其他緊急聯絡人及與其關係  

手機  

其他聯絡  

醫生  

電話號碼  

健康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兒科醫生  

電話號碼  

健康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牙醫  

電話號碼  

健康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汽車厰牌／型號  

車牌號碼  

汽車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電話號碼  

  

領事館  

地址  

電話號碼  

  

律師／非牟利法律服務提供者  

地址  

電話號碼  

  

教會／寺廟／清真寺／禮拜地點  

地址  

電話號碼  

http://www.il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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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授權宣誓書指引 
請注意：照顧者授權宣擔書僅可在加州内使用。 

 

何人填寫和簽署「照顧者授權宣誓書」（CAA）？ 
 

擔任你子女照顧者的人士應填寫和簽署 CAA。父母任一方無需簽署 CAA。讓負責照顧你子

女的人士提前填妥 CAA不失爲一個好主意，但他們不應簽名或備註日期，除非或直至他們

需要使用該宣誓書（例如，只有在你確實發生被拘留或被遣返的情況下）。 

 

使用 CAA，何人可擔任照顧者？ 

凡年滿 18歲或以上的任何人、親人或非親人填寫 CAA，均可擔任照顧者。 

 

CAA 可作甚麼用途？ 

若 CAA是由一名非親人填寫，則它可允許該人為你的子女辦理登記入學和同意學校相關

的醫療。學校相關醫療包括免疫注射、在學校進行的體格檢查和健康檢查。 

 

若 CAA是由一名親人填寫（包括祖父母、嬸/姨/姑、叔/伯/舅，或其他符合資格未成年

子女的親人），則它可允許該人為你的子女辦理登記入學、同意學校相關的醫療，和同意

大部份你子女的其他醫療和牙科護理。 

 

我的子女是否需要和照顧者同住，CAA 才有效？ 

是的，為使 CAA有效，你孩子需和照顧者同住。（當然，子女無需和照顧者同住，而照顧

者亦無需用到 CAA，除非和直至你無法照顧你的子女的情況出現。）如你子女不再和照顧

者居住，CAA規定照顧者必須通知任何學校、健康保健服務者、或健康護理服務計劃。在

學校、健康護理服務者或健康護理服務計劃收到孩子不再和照顧者同住之後，CAA即失

效。 

 

CAA 是否需要公證？ 

不需要，CAA無需公證。有報告稱某些學校需要一份 CAA公證書副本，但法律無此規定。

此外，記住 CAA 只能由照顧者簽名，而非由父母任一方簽名。 

 

我現在是否應將 CAA 交給我子女的學校和醫療提供者並且請他們存放在檔

案內？ 

不用，CAA不應給你子女的學校或醫療提供者，除非和直至你子女已和照顧者一起住，而

你身為父母無法為你子女作學校和醫療決定。 

http://www.ilrc.org/


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移民法律資源中心） www.ilrc.org  8 

如我想請某人填寫 CAA，並能在我不在時為我孩子做某些決定，我應採取

甚麼步驟？ 

首先，你應物色你希望擔任你孩子照顧者的人選。 

 

然後，你應和該人討論 CAA能做些甚麼（CAA授權他們為你孩子做某些學校和醫療決

定），和不可做些甚麼（CAA並無授權他們你子女的法定管養權、監護權、或獲取任何你

的資金以照顧你的子女）。 

 

最後，你應請該人填寫 CAA，但他們可等到直至需要用它的時候才簽名和簽署日期。（現

在無需簽名和簽署日期，因為無此需要，除非或直至你確實無法照顧你子女的情況發

生）。照顧者應將 CAA保管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而你亦可保管一份副本在你的重要文件檔

案内，以防照顧者有需要用到時無法找到。 

 

照顧者能否使用 CAA 協助我子女出境回我的母國，若我被遣返並決定讓我

的子女陪同我一起回母國的話？ 

不能，CAA只允許照顧者為你孩子做學校和醫療相關的決定。請咨詢你母國的大使或領

事，了解有關如你無法陪同你的子女時，該如何協助你的子女出境回到你的母國的資訊。 

 

我子女的照顧者在美國必需要有移民身分嗎？ 

不需要，但理想的情況是，你授權擔任你子女的照顧者不應也有被遣返或被拘留的風險。

該人應持有加州的駕駛執照或身分證（ID）。另外，他們可隨時提供其它形式的身分證

明，例如：社會安全號碼或加州醫療保險號碼。 

  

http://www.ilrc.org/


Immigrant Legal Resource Center（移民法律資源中心） www.ilrc.org  9 

照顧者授權宣誓書 
 

《加州家事法》（California Family Code）第 11部第 1.5分部（由第 6550節開始）授

權使用此宣誓書。 

 

指引：填妥第 1-4項和簽署宣誓書已足夠授權為未成年人辦理入學登記和接受學校相關

的醫療護理。如要授權進行任何其他醫療護理，則需填寫第 5-8項。若你與兒童之間有

親屬關係，則只需填寫第 5-8 項。請以正楷清楚填寫。 

 

以下未成年人士居住在我（照顧者的）家中，而我年滿 18歲或以上。 

 

1. 未成年人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未成年人士年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的姓名（授權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的住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  ]我是未成年人士的祖父母、嬸/姨/姑、叔/伯/舅、配偶、繼父母、兄弟姊妹、繼

兄弟姊妹、同父異母（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姪女/外甥女、姪子/外甥、堂（表）兄弟

姊妹、叔/伯/舅/姑/姨祖父母曾祖父母、叔/伯/舅/姑/姨曾祖父母，或這些人其中一位的

配偶。 

 

6. 選一或兩項（例如，如已知悉一名父母而無法找到另一名父母）： 

[  ]本人已讓任一方父母或其他對未成年人擁有合法管養權的人士知悉，有關本人

有意向授權醫療護理且無收到異議。 

[  ]本人目前無法聯絡到任一方父母或其他對未成年人擁有合法管養權的人士，通

知他們本人的意向授權。 

 

7. 我的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我的加州駕駛執照或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警告：上述如有任何陳述不正確，或你會犯可被罰款、監禁或二者並處的罪行，則請勿
簽署此表。 

 

根據加州作偽證處罰的法律，本人聲明上述内容真實無誤。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il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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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1. 此聲明並不會影響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有關照顧、管養及管束未成年人

的權利，亦不代表照顧者對未成年人具有合法管養權。 

2. 依據此宣誓書，個人並無責任作任何進一步研訊或調查。 

3. 簽立日後逾期一年，此宣誓書則無效。 

 

其它資料： 

 

提供予照顧者： 

1.依據第 5項之「符合資格親人」，意指配偶、父母任一方、繼父母、兄弟姊妹、繼兄弟

姊妹、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叔/伯/舅、姑/嬸/姨、侄子/外甥、侄女/外甥

女、堂（表）兄弟姊妹，或有「祖」或「曾祖」之稱謂的任何人，或在本定義所界定的任

何人士的配偶，即使是在婚姻因死亡或解除而宣佈終止後。 

2.法律規定，若你並非是親人或目前並非持牌寄養父母，你則需要取得一份寄養家庭許可

證方可照顧未成年人。如你有任何問題，請聯絡你本地的社會服務局。 

3.若未成年人士不再和你同住，則要求通知你曾將宣誓書給予過的學校、健康護理提供

者，或健康護理服務計劃。 

4.若你無第 8項所要求的資料（加州駕駛執照或身分證），請提供其他形式的身分證明，

例如你的社會安全號碼或加州醫療保險號碼。 

 

提供予學校教職工： 

1.《教育法》第 48204條規定，此宣誓書構成裁定未成年人士居住的充分理據，在無監護

權或其他管養令的規定下，除非校區根據確切的事實裁定未成年人並非與照顧者同住。 

2.校區可能需要額外的合理證據證明照顧者居住在第 4項所提供的地址。 

 

提供予健康護理提供者和健康護理服務計劃： 

1.無人可以善意行事，依賴「照顧者授權宣誓書」提供醫療或牙科護理，且對宣誓書上的

那些陳述缺乏切實了解，任何人須就該類依賴承擔刑事或民事的法律責任或專業紀律處

分，如已填妥表格的適用部分。 

2.此宣誓書不會鑒於健保目的賦予依賴性。 

http://www.ilrc.org/

	和一名你信任的法律服務提供者交談，看看是否有方法取得移民身分，或如你已持有某一類型臨時移民身分，看看是否有方法取得綠卡或美國公民身分。如你有刑事犯罪被捕或被定罪的情況，弄清會如何影響你的移民狀況，或是否有方法可以清除記錄。請上網https://www.immigrationlawhelp.org查找一個你所在地區的可靠法律服務提供者。
	(制定一項照顧兒童的計劃

